重庆市涪陵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涪）文综罚字〔2025〕19-1号
当事人：重庆市高漂旅游有限公司
证照名称及编号：《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601JN44N）
法定代表人：胡序学
住所（住址等）：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祥和居委第一层
重庆市涪陵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于2025年8月8日就重庆市高漂旅游有限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一案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涪）文综罚字〔2025〕15号），责令其五日内对玻璃水滑道存在的结构性安全隐患以及救生员未到岗履职进行整改。2025年8月19日，我委委托重庆骏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再次对当事人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并制作现场勘验笔录。2025年8月20日我委收到重庆骏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复查报告称，当事人未对7月23日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
针对当事人以上行为，重庆市涪陵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于2025年8月21日立案调查。
2025年8月21日，执法人员前往重庆市高漂旅游有限公司梦幻三漂票务服务中心通知胡序学配合参与调查，胡序学未在现场，由其单位员工现场代为通知。8月22日，重庆市高漂旅游有限公司员工电话联系执法人员称胡序学暂时不在本地，无法到场配合调查。执法人员电话回复重庆市高漂旅游有限公司员工，再次通知胡序学8月25日到执法支队配合调查。截止8月25日，胡序学仍未按约定时间携带相关资料到场配合调查。至此调查结束。
现已查明：重庆市高漂旅游有限公司拒不执行限期消除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 重庆市高漂旅游有限公司注册登记信息及法人身份信息1份，证明重庆市高漂旅游有限公司及胡序学系本案适格当事人；
（二）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执法人员与重庆骏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到现场对高漂旅游有限公司所经营的玻璃水滑道进行现场复查，初步结论为未整改；
（三）重庆骏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7.23日重庆高漂旅游有限公司“梦幻三漂”玻璃水滑道安全问题的复查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未对前期所提出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改；
（四）重庆骏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无人机航拍视频5份，记录部分未整改问题现状。
重庆市涪陵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认为，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对事故安全隐患进行整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给予行政处罚。
2025年8月25日，经集体讨论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同意办案人员拟处行政处罚意见，给予重庆市高漂旅游有限公司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
重庆市涪陵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于2025年8月27日通过留置送达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涪）文综罚告字〔2025〕19-1号），告知上述违法事实、案件证据、处罚依据及拟处罚内容，并告知其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当事人于2025年9月1日向重庆市涪陵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提出听证，并于9月16日组织了听证形成了听证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听证要求不予采纳，维持处罚决定。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给予重庆市高漂旅游有限公司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
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中国银行涪陵分行缴纳罚款。缴款账号：111601385953，收款人：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你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加处罚款的数额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予计算。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涪陵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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